
桃園榮民之家醫務室收費標準 

(自 109 年 06 月 04 日起生效) 

類 別 掛號費 
基 本 部 分

負 擔 
藥 品 部 分 負 擔 

無職榮民、遺眷、

重大傷病、替代役

男、百歲人瑞、福

保、職傷、職業病、

油症、山地離島、

三歲以下兒童等 

（依健保卡註記） 

無 無 無 

編制內員工 

（請出示桃園榮民 

  之家服務證） 

無 
五折優免 

（應收 25 元） 藥費 101～200 元須負擔 20 元。 

藥費 201～300 元須負擔 40 元。 

藥費 301～400 元須負擔 60 元。 

藥費 401～500 元須負擔 80 元。 

藥費 501～600 元須負擔 100 元。 

藥費 601～700 元須負擔 120 元。 

藥費 701～800 元須負擔 140 元。 

藥費 801～900 元須負擔 160 元。 

藥費 901～1000元須負擔 180元。 

藥費 1000 元以上須負擔 200 元。 

民眾 

（榮眷、員眷、服

務本家委外工作人

員、持身心殘障手

冊、退休員工等） 

  無 50 元 

 
 



開立證明文件申請流程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類證明文件民眾申請費用表(自 105 年 10 月 01 日起生效) 

名 稱 應 攜 文 件 費用（元） 備 註 

1.病歷複製基本費 

病人本人、法定代理人/

配偶、委託代理人或親

屬；身分證、戶口名簿

及足以證明雙方關係之

證件及委託同意書 

200  

2.影印病歷 5/張 

無職榮民第 1張免費，

第二份起每張以5元計

費。（上限 1,000 元整） 

3.中文病歷摘要 700  

4.一般診斷證明書 100/份 

無職榮民第 1份免費，

第二份起五折。 

5.英文診斷證明書 200/份 

 

申請診斷證明書/病歷複製本 

持健保卡掛號 

主治醫師看診 

開立診斷證明書/病歷複製本 

 

批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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